
1 

櫃買公司治理指數編製規則 2023.11.14 
 

櫃買公司治理指數編製規則 
 

一、選樣範圍： 
 

在本中心掛牌交易之上櫃普通股股票，且非屬管理股票及經本中

心公告為變更交易方法股票者。 

二、成分股篩選程序 
 

（一）成分股必須通過流動性檢驗，其標準如下： 
 

1、刪除最近一年期間（前一年 5 月至當年 4 月），日平均成交

金額最小 20%的股票。 

2、日平均交易金額以實際有交易之日數計算。 

（二）成分股必須屬於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20%之公司。 

（三）基本面條件：成分股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每股淨值須在票面

以上；屬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 10 元者，最近一個

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。 

（四）將符合上述條件之股票分別以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「本期淨

利」及「營收成長率」進行排名，並將兩者排名加總後，由

小而大排序選取前 60 支成分股，若排名加總相同者，則以

每股淨值高者優先。 

（五）為維護指數成分股之穩定性，定期審核時將以下列原則調整

成分股之增刪： 

1、「本期淨利」及「營收成長率」排名加總名次在 48 名（含） 

以內的非成分股依序入選。 

2、「本期淨利」及「營收成長率」排名加總名次在 73 名（含） 

以後的原成分股將被刪除。 

三、指數之計算 
 

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於櫃檯買賣交易時間內，每隔 5 秒以成分股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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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成交價格計算及公布即時指數一次，並於每日收市後計算一次

收市指數。本中心另編製櫃買公司治理指數之報酬指數，就櫃買

公司治理指數考量現金股利因素後加以調整，用以反映包含現金

股利之報酬，該指數於每日收市後計算並公布一次。 

指數計算公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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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=指數中的股票數，i≦60 

 p=成分股最近期成交價格 

s=個股股票發行股數 

d=除數，代表指數基值 

指數基值之維護方式依本中心「部分集合指數企業活動及企業事

件處理原則」辦理。 

四、成分股之變更 
 

（一）定期審核：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於每年五月辦理年度審核，使

用同年四月最後交易日的收市資料進行審核，任何成分股的

變動會在六月的第一個交易日生效。 

（二）非定期審核：成分股遇合併及收購或經本中心公告變更交易

方法、停止買賣或終止買賣，將依本中心「部分集合指數企

業活動及企業事件處理原則」辦理，所產生的缺額將不會立

即遞補其他股票，故在兩次定期審核中，成分股家數可能會

低於 60 支。 

五、成分股權重調整 
 

成分股發行股數、公眾流通量係數等相關維護事宜，依本中心「部分

集合指數企業活動及企業事件處理原則」辦理。 


